第五章 招标项目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及范围

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能力20m³/d   2  套、30m³/d  1  套、80m³/d  1  套。

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各自情况等进行报价的编制，报价应包括采购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含货物（包括质保期内的备品备件、易损件、专用工具等）的设计、制造、包装、保险、运输、装卸、安装、调试、验收、培训、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等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供应商应充分考虑本项目合同实施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材料市场价格的浮动影响等，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风险。
凡供应商在报价中未列明但又为本次采购所必备的项目或遗漏项目，采购人将一律视为已包括在其报价中，在合同执行中将不予考虑。
（二）服务要求：

2.1认真贯彻国家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符合国家的有关法规、规范、标准；
2.2选用处理工艺技术先进、适应性强、经济合理、运转灵活、维修方便、处理效果好；配有自控系统装置，有自动切换、报警功能，无需专人管理，系统操作运行方便，日常费用低廉，出水稳定。

 2.3改善污水处理环境，考虑通风及防噪，噪声低，气味少，尽量消除二次污染，创建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2.4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场地条件，合理布局，使构筑物与环境协调一致；

 2.5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具体情况，合理的确定各种设计参数；
 2.6兼顾手动和自动控制，根据现有条件，提高自动化控制水平，减轻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和感染病毒、病菌的机会；
 2.7采用新材料、新产品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关键设备考虑备用和应急。
 2.8 在保证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8978-1996)中一级排放标准的前提下，尽量节省工程投资，节约用地、节约能耗，降低运行成本。
 2.9主体构造物结构、设备、电气质量可靠。
2.10确保处理后出水水质指标稳定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8978-1996)中一级排放标准
2.11合理选用设备，降低能耗，提高动力效率，降低运转成本。

污水处理工艺：

本项目生活污水采用调节池+生化反应池+沉淀池+过滤池的处理工艺。

污泥处理工艺采用对污泥进行内循环消化，剩余污泥排放至污泥池暂存。

其它要求：
1、本处理系统主体设施要求置于地面，并避免对构筑物周边空间的气味影响。

2、一体化污水设备内设置有设备仓，内有鼓风机、水泵等设备，必须保持干燥，不能进水。

3、为减少设备运行中因操作不当对设备造成损坏及增加零配件更换频率，尽可能采用较高水平的自动化设备控制。采用常规集中监控方式与现场控制相结合，为了便于管理，所有设备设置自动／手动双重控制，尽可能减少人员操作。

4、污水及废水处理站的生化处理工艺对电源可靠性要求较高，供电为二类负荷，采用双回路电源供电，一用一备。电源电压为380V/220V。
5、投标单位需自行组织现场踏勘，并根据现场实际条件作方案设计。

6、主要设备采用国产优质产品，箱体用优质的钢结构箱体。

（三）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1个月内

（四）验收标准和方法

1、项目验收按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招投标文件、合同等执行。

2、设备由中标人进行安装与调试，由采购人组织用户进行验收。验收标准为达到用户使用要求及相关国家标准规范要求，设备运行正常。项目实施完成后，必须通过区环保、财政、镇街的专项验收。
3、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用户需进行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间设备运行正常无故障，即进行设备的竣工验收。

（五）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1、质保期：质保期为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24个月，质保期满后，供应商应提供长期技术支持和服务。

备注：对于设备的故障，中标人应在2小时进行响应，如未能解决，中标人应在12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故障处理。24小时解决故障问题。如未能解决，由此引起的责任由中标人负责。

2、付款方式：提供设备并将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一个月支付合同总价的30%，工程竣工通过区环保、财政、镇街部门组织的验收后，付合同总价的65%，剩余5%为质保金，质保金在二年质保期满后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3、培训：中标人应对用户进行设备使用、维护管理方面的培训，使用户能够熟练掌握设备的运行原理，维护周期，使用注意事项。设备常见故障的处理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内容的完成作为竣工验收和条件之一。

